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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總覽】

◎民政課

問：路面停放無牌廢棄機車時該如何處理？ 

問：如何申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組織報備？
問：里民活動中心租借是否應由承租人親自租借？
問：里鄰長健康保險如何轉入？
問：里鄰長健康保險卡如何換發？
問：里幹事早上不在區公所或下午下里辦公，前來區公所洽公時要找誰？

問：違章建築要向哪個單位舉報？

問：調解案件如何聲請？
問：申請調解需要的費用多少？

問：我住在基隆市信義區應該向哪裡申請調解呢?
問：調解之程序及方式為何？
問：未滿20歲之當事人如何申辦調解？

◎社政課

問：申請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應備文件？

問：如何申請身心障礙手冊？

問：申請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應準備文件？

問：申請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應準備文件？

問：如何申請本市敬老證免費搭乘市公車？

問：全民健保轉入、轉出如何辦理？

◎經建課

問：農業使用證明書如何申請？應檢附哪些文件？ 

問：申請農業使用證明書，如果土地是屬於都市計畫用地時應該如何辦理？

問：休耕、轉作補助應該準備的資料？如何辦理？ 

問：新設管線安裝埋設需挖掘巷道路面時，該如何申請及辦理？

◎兵役課

問：役男應何時接受徵兵檢查？

問：役男有何種情形才可申請緩徵？ 

問：我想繼續升學，可否辦理延期徵集？

問：役男因獨子或家庭經濟狀況困難者，可否免當兵？ 

問：役男接受徵兵處理有何權利？無故不到有何後果？

問：役男徵兵檢查體位分為那幾種？各應服那一種兵役？

問：役男經徵兵檢查後，因身體狀況改變，或對判定體位有疑義時，如何申請改判體位？

問：入伍新兵於何種情形下可申請戶籍地分發？

問：辦理歸鄉報到應檢具那些證件？ 

問：如何申請役男短期出境？ 

問：役男於役齡前出境就學，如就學期間欲返國探親，可否再出境？


【問答詳情】

◎民政課
問：路面停放無牌廢棄機車時該如何處理？ 

答：可連絡該里里幹事查報請環保局拖吊。
問：如何申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組織報備？
答：申請報備，需要準備之文件有：
1.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申請報備書。
2.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申請書檢查表。
3. 區分所有標的基本資料表。 

4.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築物合法證明文件。
5. 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名冊（總數為人）。 

6.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記錄（成立管理組織之決議）。
7. 規約內容。
問：里民活動中心租借是否應由承租人親自租借？
答：里民活動中心無須本人親自租借，可先電話聯絡里辦公處欲租借日期、時間是否已借出，後至里辦公處辦理申請即可。
問：里鄰長健康保險如何轉入？
答：
1. 辦理資格：限里鄰長本人且無職業。 

2. 請攜帶轉出單、身分證、健保卡、私章親洽本所辦理。
問：里鄰長健康保險卡如何換發？
答：請攜帶身分證、健保卡至本所辦理。

問：里幹事早上不在區公所或下午下里辦公，前來區公所洽公時要找誰？

答：里幹事屬外勤業務人員，經常需下里處理事務，如來區公所洽公找不到當地里里幹事，可逕洽本所任一里幹事同仁代為辦理或於下午時洽本所里幹事輪值人員服務。

問：違章建築要向哪個單位舉報？

答：

1.如發現違章建築，可來電本所（02）2428-2101找違建所在地之當里里幹事，或於本所網站線上提報留言；里幹事會前往現場查看後再依查報規定處理。

2.區公所負責違章建築查報事項，是否為違章建築則由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負責審定，如確屬違章建築，則審定核拆後交由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拆除隊排定時程進行拆除。

問：調解案件如何聲請？
答：
向本所索取調解聲請表或於本所網站下載表格，填妥相關資料後交予本所（郵寄亦可），本所將排定時間通知雙方調解。

問：申請調解需要的費用多少？

答：依據鄉鎮市調解條例規定，調解除勘驗費應由當事人核實開支外，不得徵收任何費用，或以任何名義收受報酬。

問：我住在基隆市信義區應該向哪裡申請調解呢?
答：
1.兩造居住在同一鄉鎮市區者，向該鄉鎮市區的調解委員會調解。 

2.兩造居住在不同鄉鎮市區者，依下列規定： 

（1）民事事件由他造住、居所、營業所、事務所所在地的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 

（2）刑事事件由他造住、居所所在地或犯罪地的調解委員會調解。 

3.如果經過兩造以及接受聲請的調解委員會同意，無論民、刑事都可以由該接受聲請的調解委員會調解，不受前面規定的限制。 
問：調解之程序及方式為何？
答：
1.由當事人向該管調解委員會提出聲請。 

2.聲請方式： 

（1）書面聲請：當事人向該管調解委員會提出表明調解事由及爭議情形，以及記載其他規定事項的書面，並應按照他造人數提出繕本。 

（2）言詞聲請：當事人向該管調解委員會以口頭陳述要調解的事由及爭議情形，由調解委員會事務人員依規定制作筆錄。


問：未滿20歲之當事人如何申辦調解？

答：

1.須由父母共同代理提出聲請。 

2.填寫調解聲請書。

3.檢據全戶戶籍謄本〈記事勿省略〉。

◎社政課

問：申請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應備文件？

答：

1.全戶戶籍謄本（記事勿省略）、除戶謄本（確認子女數）。

2.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3.申領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及內頁最近6 個月內之進出明細影本。

4.戶內15 歲以上在學學生之學生證影本（需蓋註冊章）。

5.全戶所得清單、財產歸屬清單、稅籍資料清單。

6.戶內工作人口之勞保投保證明（若無，亦需檢附無投保證明）【至勞保局申請->正義路40 號】。

7.申請人印章。

問：如何申請身心障礙手冊？

答：
1. 備妥申請人身份證影本1份、一吋相片3張及印章〈代理人另備代理人身分證、印章〉後至本所社政課領取「身心障礙者鑑定表」。
2. 申請人本人及「身心障礙者鑑定表」至本市指定醫院(署立基隆醫院、基隆市立醫院、長庚基隆分院、台灣礦工醫院、南光神經精神科醫院、三軍總醫院附設基隆民眾診療服務處)辦理身心障礙鑑定。
3. 鑑定表將由醫院統一寄往衛生局，經審核後轉至市府社會處，經鑑定符合障礙等級者，再由市府社會處寄回申請人。

問：申請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應準備文件？

答：

1.身心障礙手冊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印章（代理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印章）。

2.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3.全戶戶籍謄本（限1 個月內有效）。

4.統一發票或收據（買受人、品名、單價、數量需詳填）（限3 個月內有效）。

5.低收入戶證明（非低收入戶免附）。

6.鑑定醫院診斷書及評估報告。

7.申請特製三輪機車者，請檢附行、駕照正反面影本、機車改裝廠證明書正本、經濟部工廠登記證、新領牌照登記書、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機車正面、背面照片各乙張。

8.申請特製輪椅、特製三輪機車、電動輪椅、電動代步車者，請附使用照片。

問：申請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應準備文件？

答：

1.全戶現戶戶籍謄本（記事勿省略）：包括申請人及其配偶、所有子女現戶戶籍資料。

2.全戶除戶戶籍謄本 （68年左右）。

3.郵局內頁（六個月內）及封面影本。

4.
（1）戶內15歲以上學子學生證本。
（2）退休人員請附退休證明。
（3）犯罪服刑者請附最新在監證明。
（4）外籍配偶居留證影本或戶籍資料。

5.所有人口所得、財產總歸戶資料、申領人稅籍資料、勞保投保證明。

6.
申請人印章。
問：如何申請本市敬老證免費搭乘市公車？

答：

1. 設籍本市年滿65歲以上之老人。 

2. 檢附國民身分證、一吋照片2張、申領人印章。

3. 向區公所社政課辦理。

問：全民健保轉入、轉出如何辦理？

答：
準備健保轉出單、戶口名簿、身分證、印章，親自或委託到區公所辦理。

◎經建課

問：農業使用證明書如何申請？應檢附哪些文件？ 

答：
1.申請書〈非本人須附委託書〉。

2.戶籍謄本或申請人身份證影本。

3.印章。
4.地籍圖謄本。

5.最近一個月土地登記謄本。
6.農業用地繼續作農業使用承諾書。

問：申請農業使用證明書，如果土地是屬於都市計畫用地時應該如何辦理？

答：申請之農地如為都市計畫土地，須至市府都市計畫課申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問：休耕、轉作補助應該準備的資料？如何辦理？ 

答：
一、應準備以下資料：
1.身分證、印章。
2.土地所有權狀正本。
3.個別稻作農戶資料檔。
二、本所申辦流程； 

所有資料備妥→至本所經建課填寫申請書、移送表→由本所行文至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會勘結果無誤→休耕補助匯入申請人戶頭。

問：新設管線安裝埋設需挖掘巷道路面時，該如何申請及辦理？

答：

1.申請人先將向原申請單位發給之『挖掘道路申請書』拿至本所核算無誤後繳交挖掘路面修補費，本所再發給『挖掘道路許可證』。
2.申請人持該許可證向管線單位辦理後續事宜，直到管線單位埋設管線完竣後，再通知本所，以便立即派人修補路面，以利人車通行安全。


◎兵役課

問：役男應何時接受徵兵檢查？

答：每年2至6月辦理應屆畢業學生體檢作業（如已判定體位者，免參體檢）。7至10月辦理當年次未就學或無意願繼續升學役男體檢作業。若因中途休學或退學等原因離校者，可隨時辦補檢。
問：役男有何種情形才可申請緩徵？ 

答：

1.役男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及其同等以上學校取得正式學籍之在校學生於入學註冊前，向區公所申請發給「役男徵額歸屬證明書」，於註冊時交學校辦理緩徵申請。 

2.役男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在追訴中者，或犯罪處徒刑在執行中者，可以申請緩徵。
問：我想繼續升學，可否辦理延期徵集？

答：徵集年次（20歲以前或高中畢業之當年學生〉役男接到徵集令，可憑高職畢業證書辦理延期至當年11月15日止，其他年次役男收到徵集令，如符合延期徵集入營事故表之各類規定，則可辦理延期徵集。
問：役男因獨子或家庭經濟狀況困難者，可否免當兵？ 

答：經徵兵檢查，適於服常備兵役，家庭狀況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補充兵役，並非免當兵申請： 

1.役男家屬均屬六十歲以上、十八歲以下患有身心障礙無工作收入，由役男負擔家庭生計主要責任，而役男及其家屬除賴以居住之自用住宅(含基地)一棟外，別無其他不動產，或有其他不動產及動產之資產總額在房屋稅納稅點現值以下。

2.役男家屬均屬七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或患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無其他家屬照顧者。

3.役男家屬患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礙，無其他家屬照顧者。

4.役男父母或兄弟姊妹，服兵役或替代役作戰因公死亡而為獨子者。

附註：役男申請補充兵役，應於抽籤後向區公所提出申請，若役男辦理在學緩徵，則於緩徵原因消滅後提出申請。
問：役男接受徵兵處理有何權利？無故不到有何後果？

答：

1.
役男接受身家調查、徵兵檢查、抽籤，得依規定向服務單位或肄業學校請給公假。徵兵服務期間，得依規定向服務單位或肄業學校申請保留底缺、年貨或學籍。 

2.
應受徵兵處理役男，無故不到者，依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治罪。

問：役男徵兵檢查體位分為那幾種？各應服那一種兵役？

答：

1.役男經徵兵檢查後，體位區分為常備役體位甲等、乙等、替代役體位、免役體位及難以判定體位。 

2.常備役體位甲等、乙等者，應服常備兵現役。替代役體位者應服替代役。免役體位者應予免疫。 

3.
難以判定體位者應補行體格檢查一次，判定其體位。
問：役男經徵兵檢查後，因身體狀況改變，或對判定體位有疑義時，如何申請改判體位？

答：役男可依下列二種方式申請改判體位：
1.役男檢具診斷書向戶籍地區公所申請，並填寫申請書，經市府審核後，安排指定複檢
 醫院檢查（本項檢查為公費支付）。

2.役男先至區公所填具同意書，再持其至指定醫院複檢，最後再由役男檢具複檢醫院之

 兵役用診斷書，向區公所申請複檢（本項檢查為自行付費）。
問：入伍新兵於何種情形下可申請戶籍地分發？

答：

1.凡入伍之新兵，兄第二人同時在營，均未在戶籍地服役，其中一人可申請戶籍地服役，檢具兄（弟）在外地服役證明、全戶戶籍謄本，於入伍後向新訓中心申請優先按戶籍地抽籤分發。 

2.
凡列為地方政府甲級生活貧困徵屬之役男，於入伍後檢具區公所核定在營軍人家屬貧困等級通知書及全戶戶籍謄本向新訓中心申請優先按戶籍抽籤分發。 

3.
於外島服役『因公死亡』常備兵，其兄（弟）入營後，檢具撫卹令、全戶戶籍謄本向新訓中心申請優先按戶籍地抽籤分發。

問：辦理歸鄉報到應檢具那些證件？ 

答：應攜帶服役單位所發離營證件（退伍令、停役令）及軍人離營轉服預備役報到憑證卡一份，本人及召集通報人印章、戶口名簿、國民身分證等證明文件。
問：如何申請役男短期出境？ 

答：

1.十九歲之年役男由役男向徵額地鄉（鎮、市、區）公所提出申請，並攜帶役男護照，身分證，印章及家長身分證、印章（如由家屬或委託他人代為申請亦需備委身分證、印章）。 

2.二十歲之年以上之在學役男乃由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辦理，也可至境管局申請。 

3.二十歲之年以上之未在學役男除毋須家長之身分證、印章外，餘與第1項相同。
問：役男於役齡前出境就學，如就學期間欲返國探親，可否再出境？

答：

1.
役齡前出境，於十九歲徵兵及齡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在國外就學之役男，合於以下情形者，得檢附經驗證之在學證明向境管局申請再出境；其在國內停留期間，每次不得逾二個月。 

2.
在國外就讀經當地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正式學歷學校，而修習碩士獲博士學位者。 

3.
就學最高年齡，大學至二十四歲，研究所碩士班至二十七歲，博士班至三十歲，均計算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